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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產品供應來源及流向資料管理辦法草案
總說明 

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業於一百零七年五月二日修正公布，名稱並

修正為「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」，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明定，化粧

品業者應建立與保存產品直接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資料。但直接販賣至

消費者之產品流向資料，不在此限。為訂定化粧品業者對於產品流通

資料之範圍、項目、內容、建立與保存期限、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

以利業者遵循，並使主管機關確實掌握化粧品產品來源及流向，爰依

同條第二項之授權擬具「化粧品產品供應來源及流向資料管理辦法」

草案，共計五條，其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。（草案第一條） 

二、 定明製造或輸入業者就其化粧品應建立之產品供應來源及流向

資料。（草案第二條） 

三、 定明化粧品販賣業者從事化粧品販售業務時，應建立之產品供應

來源或流向資料。（草案第三條） 

四、 定明化粧品製造、輸入及販賣業者應詳實記錄產品來源及流向資

料及保存憑證、文件或資料，並規範保存之期限。（草案第四條）  

五、 本辦法施行之日期。（草案第五條） 

 


